附件2：

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家扩大失业保险

保障范围工作指引

一、关于失业补助金

（一）失业补助金申领人员范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20〕6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40号），我省失业补助金申领人员范围为“2020年3月至12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其中，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人员是指参保缴费不足1年或参保缴费满1年但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

（二）失业补助金发放标准

我省参保1年及以上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标准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50%、参保1年以下失业人员失业补助金标准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15%；各市可在省明确的范围内，根据实际确定具体标准执行。

（三）缴费时间计算

失业人员的参保缴费时间计算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在核发失业补助金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其参保缴费时间按一年以上处理。

（四）失业补助金申领程序及要求

申请时限、申请方式、审核要求。失业人员可在2020年12月31日前，凭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通过线上或服务窗口向失业地社保经办机构申领失业补助金。社保经办机构应通过信息比对核查失业人员参保缴费情况和停保状态，在规定时间完成审核并将结果告知申领人，审核通过的按规定及时发放失业补助金。

失业补助金领取期限、补领规定。失业补助金领取期限最长为6个月，自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当月起计算。2020年3月至本市政策出台前已符合申领失业补助金条件的失业人员，可申请补发。

失业补助金申请次数、其他有关待遇规定。失业补助金只能申请一次；2020年3月至6月期间符合领取失业补助金条件的，可同时享受价格临时补贴；计发失业补助金，不核减参保缴费年限，重新就业并参保的失业人员，缴费时间累计计算；发放失业补助金期间，不办理失业保险关系转出（转入），失业补助金发放期满或停发后要求转移失业保险关系的，社保经办机构要记录相关信息并按规定办理。

二、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具体按《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价格临时补贴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0〕564号）相关要求执行。

关于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和临时生活补助问题。

根据2014年7月1日修订的《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我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执行统一的失业保险政策，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同等享受待遇，不存在参保单位招用、个人不缴费的农民工，因此不适用人社部发40号文第四点规定的一次性生活补助和临时生活补助。

关于防范基金风险

各地要结合本地基金结余、政策受益人群、不同群体间待遇水平等情况，科学测算，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兜底线”的原则，合理确定失业补助金标准，既要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又要确保基金运行安全平稳可持续。

基金支撑能力较弱的统筹地区，要适时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保生活支出。省将综合全省情况，适度发挥省失业保险调剂金作用。

各地要充分利用失业保险部级比对查询系统和省集中式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做好失业保险相关待遇申领人参保地、停保状态、缴费时长等信息核验。同时结合本地获取的共享数据信息，在每月发放待遇前对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资格进行比对筛查，切实防范基金支付风险。省每月通过信息集中比对核查，并将疑似丧失资格领取待遇人员按地市分发，各地要及时核实处理，经确认多发的失业补助金须及时追回。对于虚假参保、冒领多领、骗取套取失业保险基金的，承担相关法律后果，并按规定列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

其他

（一）按时足额发放待遇。各地社保经办机构要做好失业补助金等待遇支出需求测算，由市级经办机构统一审核汇总并及时向财政部门请款，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各地应合理错开失业补助金和失业保险金发放时间，及时将相关待遇发放到位。

（二）做好系统开发和维护。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组织在大集中系统上开发系统运行应用业务板块、失业补助金参数配置等，同时开通失业补助金申请、资格认证、关系转移接续线上服务。各地按照系统设定的功能、流程、审核规则办理。调整补充的，由各地自行处理。各地要认真做好用户开设、权限分配、操作培训、失业补助金标准确定等工作，确保系统顺利上线使用。



